附件2

柳州市企业十大科技创新标兵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
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公安局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税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市场监管局意见： 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应急管理局意见： 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生态环境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
1.推荐对象所在单位为国有企业的，所在单位需征求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；

2.推荐对象为市委管理领导干部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应征求市委组织部、市纪委等部门的意见，由市科技局统一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；

3.所有推荐对象由市科技局统一向公安部门征求意见；

4.推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需征求人力资源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，由市科技局统一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。


